
关于转发《关于建立在用车用油品溯源机制的
通知》的通知

威环发〔2021〕54 号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各区市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

商务局：

现将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

厅、省商务厅 5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在用车用油品溯源机

制的通知》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威海市市场监管局

威海市交通运输局 威海市公安局

威海市商务局

2021 年 7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建立在用车用油品溯源机制的通知

各市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商务局：

为进一步健全“放管服”改革后车用成品油流通管理体制，

通过对在用车用油品进行溯源，有效打击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

车用成品油的行为，全面消除劣质车用成品油生存空间，促进车

用成品油流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保障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健全车用成品油经营管理制度

车用成品油流通企业应健全油品进、销、存和出入库管理台

账制度，建立油品来源、销售去向、检验报告、检查记录等凭证

材料档案，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定期开展质量计量专业培

训。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自主建设企业管理信息系统，采用物联网

手段，加强对成品油装卸、运输、储存及销售情况的动态管理。

二、明确在用车用油品溯源分工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排气不达标的车辆车用油品开展

溯源调查；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依法查处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

车用成品油行为；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查处违法从事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等经营行为；公安部门负责依法查办车用成品油违法犯罪案

件，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商务部门负责督导加油站通过合法渠道



购入油品。

三、加强在用车用油品溯源联动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强化对在用车用油品的监

督检查，对发现的油品质量问题线索及溯源信息及时共享。对于

发现的车用成品油相关问题线索，属于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

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溯源调查；属于设区的市行政

区域内的，由设区的市有关部门开展溯源工作。对溯源发现的生

产或销售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移交同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各级生态环境、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公安、商务部门要积极开

展联合检查抽测，加强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

四、强化社会公众参与

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微博、网络等媒体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畅通不合格车用成品油问题线索举报渠道，通过采取有奖举报等

措施，鼓励企业或个人对不合格车用成品油问题进行举报，形成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加大车用成品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曝光力度，形成有力震慑。

各市要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在用车用油品溯

源机制，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运输、仓储不合格油品等违

法行为。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市场监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

安厅、省商务厅根据工作需要成立联合工作组，对在用车用油品

溯源调查落实情况开展现场监督检查。


